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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计委、物价局、财政厅(局)、无线电

管理机构： 现行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占用费实行基站部分

向运营商收取，手机部分向用户收取的办法，对确保频率占

用费的收取，保障无线电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促进无线电

管理工作起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随着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的

迅速发展，手机用户迅速增加，现行收费办法存在的问题越

来越突出。一方面向运营商收取的部分，收费标准过低；另

一方面向用户收取的部分，消费者意见较大，不符合国际通

行做法。为促进公众移动通信的健康发展，提高频谱利用率

，参照国际通行做法，经研究，决定对现行蜂窝公众通信网

络频率占用费收费办法和标准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一、停止向移动电话手机用户收取每年50元的频率占

用费。 二、调整向蜂窝公众通信网络运营商收取的频率占用

费收费标准。具体收费标准为：在全国使用的GSM网络频率

，每年1500万元／MHz，分三年逐步到位，即第一年按50％

，第二年按75％，第三年及以后按100％收取；在全国使用

的CDMA网络频率，每年1500万元／MHz，分五年逐步到位

，即第一年按20％，第二年按40％，第三年按60％，第四年

按80％，第五年按100％收取；在非全国网使用的频率，每省

每年150万元／MHz，一步到位。 三、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

率占用费，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其分配的频率总带宽



及上述规定的收费标准计算，并于每年7月1日前向蜂窝公众

通信网络运营商统一收取。 四、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占用

费属于国家资源性收费，应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行政性收费纳

入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预字[1994]37号)的规定，全

额上缴中央国库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即国家无线电

管理机构在取得收入的3日内，将收入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

，缴库时填列一般预算收入科目第42类“行政性收费收入”

第4225款“信息产业行政性收费收入”。蜂窝公众通信网络

频率占用费收入除用于中央本级无线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弥补

中央本级无线电管理事业经费不足外，其他部分由中央财政

采用因素法分配给地方，继续用于支持各地发展无线电管理

事业。 五、收费单位应及时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

许可证变更手续，使用财政部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，

严格按规定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收费，并自觉

接受价格、财政部门的检查监督。 六、本通知自2002年7月1

日起实行。有效期5年。有效期满后视情况再做适当调整。国

家计委、财政部、原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计价费[1998]218

号文件所附《无线电台(站)频率占用费年度收费标准表》中

关于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占用费的规定同时废止。 二00二

年四月十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